
一、项目概

采购需求

述

为做好2024年度儋州市18个就业驿站运营期满运营机构遴选工

作，继续发挥就业驿站功能，不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根据《海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驿站管理的通知》

（琼人社发〔2022〕100 号）、《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关于加快推进

就业驿站（零工市场）建设的通知》、《儋州市就业驿站（零工市场）

建设工作方案》等文件规定。本次统一对儋州市 18个就业驿站采取

公开招标方式选取运营机构，按照方便管理、资源共享、有效衔接的

原则，分 7个区域（标段）进行招标。

二、工作目标

对服务期满的全市 18个就业驿站重新确定下一服务期运营机构

和运营期限、经费、人员配备、绩效考核指标等事项。

三、项目预算及分包情况

3.1.项目预算：根据各驿站服务人口、服务企业、工作任务等因

素，将运营经费分为三个等次，其中：那大、洋浦站为第一等级，经

费按 45万元/年；白马井、八一、西培站为第二等级，经费按 35万

元/年；其他 13 个驿站为第三等级，经费按 25万元/年。18 个就业

驿站运营经费每年合计 520 万元（其中 A包：95.00 万元，B 包：120.00

万元，C包：95.00 万元，D包：60.00 万元，E 包：50.00 万元，F

包：50.00 万元，G 包：50.00 万元）。



3.2.分包情况

序

号
包号

驿站

名称
服务地区

人口数

(人)
人口数据来源

驿站等

级配置

配备

人力

（人）

运营

经费

（万

元/

年）

1

A 包

那大站 那大镇 325300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1 4 45

2 和庆站 和庆镇 30136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3 东成站 东成镇 43226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4

B 包

洋浦站 洋浦（不含三都） 59493 2023 年 3 月份数据 1 4 45

5 光村站 光村镇 31980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6 木棠站 木棠镇 27879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7 新州站 新州镇 51591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8

C 包

西培站 大成镇 61970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2 3 35

9 八一站 雅星镇 67886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2 3 35

10 海头站 海头镇 32498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11

D 包

白马井站 白马井镇 66250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2 3 35

12 排浦站 排浦镇 20803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13

E 包

南丰站 南丰镇 23234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14 兰洋站 兰洋镇 22541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15

F 包

三都站 三都区 36224 2023 年 3 月份数据 3 2 25

16 峨蔓站 峨蔓镇 10892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17

G 包

王五站 王五镇 18794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18 中和站 中和镇 22890
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2020 年 11 月）
3 2 25



四、服务要求

人员配备标准：一等级就业驿站配备不少于 4名，二等级就业驿

站配备不少于 3 名，三等级就业驿站配备不少于 2 名。

五、项目考核

5.1.成立考核组，在服务期满后由采购人成立考核组开展考核工

作。考核结果作为项目费用尾款拨付的主要依据。

5.2.现场考核，通过查阅日常工作记录、档案资料等相关材料，

据实打分。考核组可通过电话抽查、随机走访等方式核实材料真实性。

5.3.就业驿站购买服务工作经费与考核结果挂钩，就业驿站委托

运营合同生效后，儋州市就业服务中心给予运营机构支付运营经费的

75%；服务期结束后，考核优秀的，运营机构可获得运营经费的 100%；

考核良好的，运营机构可获得运营经费的 85%；考核一般和较差的，

运营机构除已获得运营经费的 75%外，不再支付剩余 25%经费。

5.4.18 个就业驿站考核指标根据《儋州市就业驿站（零工市场）

建设工作方案》以及经费调整情况，并结合儋州市就业驿站工作实际

情况，对各驿站指标进行合理调整。

六、商务要求

6.1.运营期限（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

6.2.服务地点：那大、排浦、东成三个驿站办公场所由采购人提

供；其他 15个驿站办公场所由运营方提供，面积不小于 20平方米，

选址经双方共同确定。运营方需按省对就业驿站的标准要求配备相应

的物品设备,满足日常工作条件。



6.3.合同签订及运营经费支付：

6.3.1 合同签订方式：本项目采用统招分签的形式，指在投标

人中标后由各驿站独立跟投标人签订运营服务合同。

6.3.2 运营经费支付：由采购人按驿站合同约定支付。

6.4.付款方式、时间及条件：

项目费用分两期支付，首款于本合同生效后中标人提供合法有效

发票，采购人自收到发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项目总费

用 75%的款项，第二笔款项于项目考核完后采购人根据考核结果按比

例支付。

项目结束后进行最终考核，考核优秀的，中标人可获得运营经费

的 100%；考核良好的，中标人可获得运营经费的 85%；考核一般和较

差的，中标人除已获得运营经费的 75%外，采购人不再支付剩余 25%

经费。

6.5.其他

6.5.1.项目的实质性要求：按本招标文件要求和中标单位投标

文件内容实施。

6.5.2.合同的实质性条款：招标人与中标单位的名称和住所、

标的、数量、 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及地点和方式、验收

要求、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内容。

6.5.3.安全标准：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

6.5.4.验收方法及标准：按招标文件要求和中标单位投标文件

的内容及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实施。



绩效考核指标设置

（那大站）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1
服务保障

安排不少于 4 名工作人员常驻驿站开展服务，工作人

员遵守工作纪律。
10

2 驿站服务用品齐全，满足日常功能运行。 5

3 求职登记 求职登记并建立个人求职档案达到 500 人以上。 10

4
用工登记

用工登记信息不少于 300 条（1家用人主体登记 1 次为

1条），登记内容规范。
10

5 登记劳务带头人不少于 12人。 5

6

信息发布

发布求职、用工信息不少于 800 条（发布 1 人求职或

者 1个用人主体用工信息为 1 条），发布渠道精准、有

效。

10

7

向所在市（区/镇）辖区内行政村、社区或者商圈及周

边地区发布招聘信息不少于 600 条（1家用人单位 1次

为 1条）。

5

8

就业对接

举办或者组织人员参加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不

少于 12次，其中组织举办活动场次数不少于 6 次。
10

9
通过日常介绍、“点对点”输送，成功推荐求职者灵活

就业人次数不少于 350 人次。
10

10 成功推荐稳定就业（非灵活就业）不少于 180 人次， 10



以劳动合同、参保记录、用人单位证明或其他相关材

料为依据，包括组织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日

常推荐等各种方式推荐成功。

11

能力提升

组织政策法规宣讲场不少 6 次（不局限于在驿站内宣

讲）。
5

12
组织职业指导、创业指导不少于 2 次数，职业培训不

少于 2 次数。
5

13 其他事项

配合市就业服务中心开展发掘培育农村三支队伍（农

村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和乡村匠人）、乡村振兴等相

关工作。

5

14 加分项目

1.中央媒体报道，一次加 3 分；

2.省领导批示、省级媒体报道，一次加 2 分；

3.发展一项劳务品牌，加 2 分；

4.序号 3-12 项考核指标中，有 6 项以上（含）超额完

成 50%及以上，加 2 分；

5.其他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且三方均认可的，给予加

分。

总分

不超

过 15

分

15 扣分项目

1.被正式投诉，核查属实，出现一次减 2分；

2.考核材料弄虚作假影响考核的，扣 10分；

3.开展业务过程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一次最低扣 5分，

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直接定为考核不合格，直至终

止合作；不良影响程度由委托方认定。



16 计分说明

达到考核指标的最低要求即得分，达不到指标要求不

得分；得分达到 90 分（含），为优秀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80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70 分、小于 80 分，为一般等次；得分小于

70分，为较差等次。



绩效考核指标设置

（洋浦站）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1
服务保障

安排不少于 4 名工作人员常驻驿站开展服务，工作人

员遵守工作纪律。
10

2 驿站服务用品齐全，满足日常功能运行。 5

3 求职登记 求职登记并建立个人求职档案达到 500 人以上。 10

4
用工登记

用工登记信息不少于 300 条（1家用人主体登记 1 次为

1条），登记内容规范。
10

5 登记劳务带头人不少于 12人。 5

6

信息发布

发布求职、用工信息不少于 800 条（发布 1 人求职或

者 1个用人主体用工信息为 1 条），发布渠道精准、有

效。

10

7

向所在市（区/镇）辖区内行政村、社区或者商圈及周

边地区发布招聘信息不少于 600 条（1家用人单位 1次

为 1条）。

5

8

就业对接

举办或者组织人员参加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不

少于 12次，其中组织举办活动场次数不少于 6 次。
10

9
通过日常介绍、“点对点”输送，成功推荐求职者灵活

就业人次数不少于 300 人次。
10

10 成功推荐稳定就业（非灵活就业）不少于 150 人次， 10



以劳动合同、参保记录、用人单位证明或其他相关材

料为依据，包括组织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日

常推荐等各种方式推荐成功。

11

能力提升

组织政策法规宣讲场不少 6 次（不局限于在驿站内宣

讲）。
5

12
组织职业指导、创业指导不少于 2 次数，职业培训不

少于 2 次数。
5

13 其他事项

配合市就业服务中心开展发掘培育农村三支队伍（农

村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和乡村匠人）、乡村振兴等相

关工作。

5

14 加分项目

1.中央媒体报道，一次加 3 分；

2.省领导批示、省级媒体报道，一次加 2 分；

3.发展一项劳务品牌，加 2 分；

4.序号 3-12 项考核指标中，有 6 项以上（含）超额完

成 50%及以上，加 2 分；

5.其他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且三方均认可的，给予加

分。

总分

不超

过 15

分

15 扣分项目

1.被正式投诉，核查属实，出现一次减 2 分；

2.考核材料弄虚作假影响考核的，扣 10分；

3.开展业务过程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一次最低扣 5分，

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直接定为考核不合格，直至终

止合作；不良影响程度由委托方认定。



16 计分说明

达到考核指标的最低要求即得分，达不到指标要求不

得分；得分达到 90 分（含），为优秀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80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70 分、小于 80 分，为一般等次；得分小于

70分，为较差等次。



绩效考核指标设置

（八一、西培站）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1
服务保障

安排不少于 3 名工作人员常驻驿站开展服务，工作人

员遵守工作纪律。
10

2 驿站服务用品齐全，满足日常功能运行。 5

3 求职登记 求职登记并建立个人求职档案达到 300 人以上。 10

4
用工登记

用工登记信息不少于 300 条（1家用人主体登记 1 次为

1条），登记内容规范。
10

5 登记劳务带头人不少于 12人。 5

6

信息发布

发布求职、用工信息不少于 600 条（发布 1 人求职或

者 1个用人主体用工信息为 1 条），发布渠道精准、有

效。

10

7

向所在市（区/镇）辖区内行政村、社区或者商圈及周

边地区发布招聘信息不少于 500 条（1家用人单位 1次

为 1条）。

5

8

就业对接

举办或者组织人员参加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不

少于 12次，其中组织举办活动场次数不少于 6 次。
10

9
通过日常介绍、“点对点”输送，成功推荐求职者灵活

就业人次数不少于 600 人次。
10

10 成功推荐稳定就业（非灵活就业）不少于 24人次，以 10



劳动合同、参保记录、用人单位证明或其他相关材料

为依据，包括组织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日常

推荐等各种方式推荐成功。

11

能力提升

组织政策法规宣讲场不少于 5 次（不局限于在驿站内

宣讲）。
5

12
组织职业指导、创业指导不少于 2 次数，职业培训不

少于 2 次数。
5

13 其他事项

配合市就业服务中心开展发掘培育农村三支队伍（农

村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和乡村匠人）、乡村振兴等相

关工作。

5

14 加分项目

1.中央媒体报道，一次加 3 分；

2.省领导批示、省级媒体报道，一次加 2 分；

3.发展一项劳务品牌，加 2 分；

4.序号 3-12 项考核指标中，有 6 项以上（含）超额完

成 50%及以上，加 2 分；

5.其他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且三方均认可的，给予加

分。

总分

不超

过 15

分

15 扣分项目

1.被正式投诉，核查属实，出现一次减 2 分；

2.考核材料弄虚作假影响考核的，扣 10分；

3.开展业务过程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一次最低扣 5分，

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直接定为考核不合格，直至终

止合作；不良影响程度由委托方认定。



16 计分说明

达到考核指标的最低要求即得分，达不到指标要求不

得分；得分达到 90 分（含），为优秀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80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70 分、小于 80 分，为一般等次；得分小于

70分，为较差等次。



绩效考核指标设置

（白马井站）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1
服务保障

安排不少于 3 名工作人员常驻驿站开展服务，工作人

员遵守工作纪律。
10

2 驿站服务用品齐全，满足日常功能运行。 5

3 求职登记 求职登记并建立个人求职档案达到 400 人以上。 10

4
用工登记

用工登记信息不少于 300 条（1家用人主体登记 1 次为

1条），登记内容规范。
10

5 登记劳务带头人不少于 12人。 5

6

信息发布

发布求职、用工信息不少于 600 条（发布 1 人求职或

者 1个用人主体用工信息为 1 条），发布渠道精准、有

效。

10

7

向所在市（区/镇）辖区内行政村、社区或者商圈及周

边地区发布招聘信息不少于 500 条（1家用人单位 1次

为 1条）。

5

8

就业对接

举办或者组织人员参加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不

少于 12次，其中组织举办活动场次数不少于 6 次。
10

9
通过日常介绍、“点对点”输送，成功推荐求职者灵活

就业人次数不少于 400 人次。
10

10 成功推荐稳定就业（非灵活就业）不少于 50人次，以 10



劳动合同、参保记录、用人单位证明或其他相关材料

为依据，包括组织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日常

推荐等各种方式推荐成功。

11

能力提升

组织政策法规宣讲场不少于 5 次（不局限于在驿站内

宣讲）。
5

12
组织职业指导、创业指导不少于 2 次数，职业培训不

少于 2 次数。
5

13 其他事项

配合市就业服务中心开展发掘培育农村三支队伍（农

村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和乡村匠人）、乡村振兴等相

关工作。

5

14 加分项目

1.中央媒体报道，一次加 3 分；

2.省领导批示、省级媒体报道，一次加 2 分；

3.发展一项劳务品牌，加 2 分；

4.序号 3-12 项考核指标中，有 6 项以上（含）超额完

成 50%及以上，加 2 分；

5.其他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且三方均认可的，给予加

分。

总分

不超

过 15

分

15 扣分项目

1.被正式投诉，核查属实，出现一次减 2 分；

2.考核材料弄虚作假影响考核的，扣 10分；

3.开展业务过程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一次最低扣 5分，

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直接定为考核不合格，直至终

止合作；不良影响程度由委托方认定。



16 计分说明

达到考核指标的最低要求即得分，达不到指标要求不

得分；得分达到 90 分（含），为优秀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80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70 分、小于 80 分，为一般等次；得分小于

70分，为较差等次。



绩效考核指标设置

（排浦、东成驿站）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1
服务保障

安排不少于 2 名工作人员常驻驿站开展服务，工作人

员遵守工作纪律。
10

2 驿站服务用品齐全，满足日常功能运行。 5

3 求职登记 求职登记并建立个人求职档案达到 300 人以上。 10

4
用工登记

用工登记信息不少于 300 条（1家用人主体登记 1 次为

1条），登记内容规范。
10

5 登记劳务带头人不少于 12人。 5

6

信息发布

发布求职、用工信息不少于 600 条（发布 1 人求职或

者 1个用人主体用工信息为 1 条），发布渠道精准、有

效。

10

7

向所在市（区/镇）辖区内行政村、社区或者商圈及周

边地区发布招聘信息不少于 500 条（1家用人单位 1次

为 1条）。

5

8

就业对接

举办或者组织人员参加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不

少于 12次，其中组织举办活动场次数不少于 6 次。
10

9
通过日常介绍、“点对点”输送，成功推荐求职者灵活

就业人次数不少于 450 人次。
10

10 成功推荐稳定就业（非灵活就业）不少于 30人次，以 10



劳动合同、参保记录、用人单位证明或其他相关材料

为依据，包括组织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日常

推荐等各种方式推荐成功。

11

能力提升

组织政策法规宣讲场不少于 4 次（不局限于在驿站内

宣讲）。
5

12
组织职业指导、创业指导不少于 2 次数，职业培训不

少于 2 次数。
5

13 其他事项

配合市就业服务中心开展发掘培育农村三支队伍（农

村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和乡村匠人）、乡村振兴等相

关工作。

5

14 加分项目

1.中央媒体报道，一次加 3 分；

2.省领导批示、省级媒体报道，一次加 2 分；

3.发展一项劳务品牌，加 2 分；

4.序号 3-12 项考核指标中，有 6 项以上（含）超额完

成 50%及以上，加 2 分；

5.其他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且三方均认可的，给予加

分。

总分

不超

过 15

分

15 扣分项目

1.被正式投诉，核查属实，出现一次减 2 分；

2.考核材料弄虚作假影响考核的，扣 10分；

3.开展业务过程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一次最低扣 5分，

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直接定为考核不合格，直至终

止合作；不良影响程度由委托方认定。



16 计分说明

达到考核指标的最低要求即得分，达不到指标要求不

得分；得分达到 90 分（含），为优秀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80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70 分、小于 80 分，为一般等次；得分小于

70分，为较差等次。



绩效考核指标设置

（其他 11 个驿站）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1
服务保障

安排不少于 2 名工作人员常驻驿站开展服务，工作人

员遵守工作纪律。
10

2 驿站服务用品齐全，满足日常功能运行。 5

3 求职登记 求职登记并建立个人求职档案达到 300 人以上。 10

4
用工登记

用工登记信息不少于 300 条（1家用人主体登记 1 次为

1条），登记内容规范。
10

5 登记劳务带头人不少于 12人。 5

6

信息发布

发布求职、用工信息不少于 600 条（发布 1 人求职或

者 1个用人主体用工信息为 1 条），发布渠道精准、有

效。

10

7

向所在市（区/镇）辖区内行政村、社区或者商圈及周

边地区发布招聘信息不少于 500 条（1家用人单位 1次

为 1条）。

5

8

就业对接

举办或者组织人员参加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不

少于 12次，其中组织举办活动场次数不少于 6 次。
10

9
通过日常介绍、“点对点”输送，成功推荐求职者灵活

就业人次数不少于 400 人次。
10

10 成功推荐稳定就业（非灵活就业）不少于 24人次，以 10



劳动合同、参保记录、用人单位证明或其他相关材料

为依据，包括组织招聘会、面试会、就业洽谈、日常

推荐等各种方式推荐成功。

11

能力提升

组织政策法规宣讲场不少于 4 次（不局限于在驿站内

宣讲）。
5

12
组织职业指导、创业指导不少于 2 次数，职业培训不

少于 2 次数。
5

13 其他事项

配合市就业服务中心开展发掘培育农村三支队伍（农

村劳务带头人、致富能人和乡村匠人）、乡村振兴等相

关工作。

5

14 加分项目

1.中央媒体报道，一次加 3 分；

2.省领导批示、省级媒体报道，一次加 2 分；

3.发展一项劳务品牌，加 2 分；

4.序号 3-12 项考核指标中，有 6 项以上（含）超额完

成 50%及以上，加 2 分；

5.其他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且三方均认可的，给予加

分。

总分

不超

过 15

分

15 扣分项目

1.被正式投诉，核查属实，出现一次减 2 分；

2.考核材料弄虚作假影响考核的，扣 10分；

3.开展业务过程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一次最低扣 5分，

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直接定为考核不合格，直至终

止合作；不良影响程度由委托方认定。



16 计分说明

达到考核指标的最低要求即得分，达不到指标要求不

得分；得分达到 90 分（含），为优秀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80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等次；得分大于

或者等于 70 分、小于 80 分，为一般等次；得分小于

70分，为较差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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